
云南大理公安局成功侦破
“09·30”

特大冰毒案件

职工来信呼吁劳动执法部门主动
出击

。

2009

年
10

月
19

日星期一

6

版
7

版
7

版
6

版

http : / / www ．workercn ． cn

农历己丑年九月初二

江苏南京开发商
“

一房两卖
”

被裁承担双倍赔偿

������

本案中
，

为什么购房人依据
《

消法
》

不能
获得

“

退一赔一
”，

而依据
《

合同法
》

和最高法
院

《

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
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

》

却能获得赔偿
？

针对这一问题
，

南京大学民法学专家称
，

事实上
，

购房人买房的目的多种多样
，

有的是
为了出租

，

为了经营
，

这当然不属于消费
。

从
《

消法
》

的起源来看
，

之所以将其从民法中分
离出来

，

就是因为
“

为了消费需要
”

而购买产

品或接受服务的自然人处于明显的弱者地
位

，

需要倾斜保护
。

因此
，

对于确属消费者的
，

由
《

消法
》

保护
；

对于不属于消费者的
，

由民法
和合同法保护

。

由于不少购房人不是消费者
，

因此最高法院
《

解释
》

的依据不可能是
《

消
法

》。

最高法院的
“

解释
”

一开始就明确
：“

为正
确

、

及时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
，

根据
《

民法通则
》、《

合同法
》、《

城市房地产管理
法

》、《

担保法
》

等相关法律
，

结合民事审判实

践
，

制定本解释
。 ”

《

消费者权益保护法
》

第
49

条确立的双
倍赔偿开创了我国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的立
法先河

。

但是
，

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
能否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

，

一直都有争议
。

2003

年
4

月
，

最高人民法院出台
《

关于
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
问题的解释

》，

将
“

惩罚性赔偿原则
”

引入到商
品房买卖合同纠纷的处理中来

。

规定对出卖

人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
、

损害买受人利益
的恶意违约

、

欺诈等行为
，

可以适用惩罚性赔
偿原则

。

可见
，

惩罚性赔偿并非
《

消法
》

的
，

而是国
家对弱者倾斜保护的手段

。

既然购房者与房
地产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强弱之分

，

既然房
地产企业容易滥用自己的优势

，

那么
《

解释
》

以惩罚性赔偿制度为手段对购房者倾斜保
护

，

就是合理的
。

由于房屋的价值远远大于一

般的消费品
，

判决双倍赔偿会导致利害关系
失衡

，

从而有失公平公正
，

因此
《

解释
》

规定了
“

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
”。

但本案中
，

王林获得了上限一倍的赔偿
，

这是仲裁庭根
据开发商违约的具体情节

，

同时考虑房屋升
值给王林实际造成的损失等因素

，

合理使用
自由裁量权做出的裁决

，

应该说是客观公正
的

。

据专家介绍
，《

解释
》

规定了可以适用惩
罚性赔偿责任的五种情形

，

一是商品房买卖
合同订立后

，

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该商
品房屋抵押给第三人

；

二是商品房买卖合同
订立后

，

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
；

三是订立合同时
，

出卖人故意隐瞒没有取得
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

；

四是在订立合同时
，

出卖人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
；

五是订立合同时
，

出卖人故意隐瞒所售房屋
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
屋的事实

。

惩罚性赔偿并非
《

消法
》

的特有规定
唐洪

■

以案说法

������

日前
，

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的王林
，

依据
南京市仲裁委对其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房
屋买卖纠纷作出的仲裁裁决

，

从开发商处获
得了双倍赔偿

。

原因是
，

开发商为了解决资金
周转矛盾

，

一房两卖
，

将早已卖出的房子又卖
给了王林

，

并套取其近
38

万元购房款长达一
年多时间

。

本案中
，

王林依照
《

消费者权益保护法
》，

以开发商存在欺诈为由
，

请求
“

退一赔一
”，

没
有得到支持

，

而依据
《

合同法
》

以及最高法院
关于商品房买卖的司法解释请求

“

不超过已
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

”，

却获得了赔偿
。

尽管
各界对商品房销售中的欺诈行为是否适用
《

消法
》“

退一赔一
”

的规定
，

一直存有争议
，

但
本案告诉我们

，

惩罚性赔偿制度并非
《

消法
》

专利
，

购房人的合法权益依然可以得到维护
。

购房人缴足房款
2006

年
11

月
12

日
，

王林到南京市浦口
区一位亲戚家串门

。

午饭后
，

他和亲戚一起外
出散步

，

不知不觉走到了亲戚家附近一家售
楼部

。

想了解南京房价行情的王林
，

请亲戚陪
同一起进去看看

。

这个楼盘地处南京江北
，

距离主城区较
远

，

不太热销
。

一见客人主动上门
，

售楼小姐
热情介绍楼盘情况

。

由于家在外地
，

王林当时
并不想在南京买房

，

所以不管售楼小姐如何
推销

，

始终不为所动
。

见此
，

售楼小姐开导他
说

，

买房非要自己居住吗
？

何不把它作为一种
投资呢

？

过几年等过江隧道开通了
，

与主城区
距离拉近了

，

这个楼盘房价肯定会翻番
。

售楼小姐一番话让王林茅塞顿开
，

两套
位于顶层的

194

平方米的房子引起了他的兴
趣

：

编号
601

的房子房价
2300

元
/

平方米
，

可
以首付

30％

，

余下再贷款
；

编号
604

的房价
只有

1950

元
/

平方米
，

但要一次性付款
。

反复
权衡之后

，

他选中了价格更便宜的编号
604

的房子
。

当时
，

王林身上没带那么多钱
，

便和售楼
小姐协商

，

先预缴
5000

元定金
。

11

月
25

日
，

王林来到售楼部
，

又缴了
28.5

万元
，

并和开
发商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契约

。

契约约定开发
商于

2006

年
11

月
30

日交付房屋
，

王林于当
年

12

月
10

日前交清尾款
。

契约还约定纠纷
的处理方式通过南京市仲裁委仲裁解决

。

当年
11

月
30

日
，

双方约定的交房日期
到了

，

当王林找开发商取新房钥匙时
，

开发商
却以还有一些扫尾工程要做为由

，

没有按时
交房

，

让他再等一段时间
。

虽然没有按时拿到
房子

，

但王林还是于当年
12

月
9

日将尾款
8

万余元缴清了
。

开发商一房两卖
缴清房款后

，

王林天天等着开发商交付

新房
，

由于人在外地
，

他更多的时候靠电话询
问交房情况

。

售楼小姐每次都说快了
，

可等了
几个月也没有结果

。

2007

年
5

月
，

王林从单
位请假专程赶到南京

，

找到了开发商负责销
售的顾经理

。

顾经理解释说
，

604

这套房子是别人买
后又退的

，

退房前
，

其鉴证信息已上网公布
过

。

按照老政策
，

退房
，

开发商可以直接再销
售

，

但到了
2007

年
，

南京市出台了新政策
，

退
房不能直接销售

，

需通过摇号再销售
。

目前
，

公司领导正在做房产局等有关方面的工作
，

设法按照原来老政策将房子卖给王林
。

见顾经理说得在理
，

王林没再计较
，

回家
继续等待

。

每隔几天
，

他都要给顾经理打电
话

，

询问进展
。

顾经理每次都十分真诚地表
示

，

一定会把房产局的工作做通
，

保证他开开
心心住上新居

。

答应交房的时间都快过了
1

年了
，

房子
为什么还没着落

？

2007

年
11

月的一天
，

王林
赶到南京楼盘现场查看

。

不看不知道
，

一看吓一跳
，

他所买的
604

房子居然有人正在装修
。

房主赶到现场后
，

拿出房产证对王林说
：

“

这套房子是我刚刚买下来的二手房
，

怎么会
是你的呢

？”

闻悉此情
，

王林懵了
，

立即带着商
品房买卖契约去南京市浦口区房产管理局查
询

。

查询的结果令王林大吃一惊
，

原来
，

这套
房子早在

2006

年
5

月
16

日就被开发商卖给
了费女士

。

开发商与费女士签订了正式的商
品房买卖契约

，

而且在
2007

年
1

月
26

日为
她办好了房屋产权证

。

2007

年
7

月
，

费女士
将此房以

70

万元的价格卖出
。

得知真相后
，

王林立即找到开发商询问
个中缘由

。

然而
，

此时顾经理仍称交房问题不
久会解决

。

后来
，

又说房子事先卖给了别人
，

他一点不知情
，

可能是售楼小姐私自行为造
成的

。

过了几天
，

当王林再次上门理论时
，

顾经理
和当初卖给王林房子的售楼小姐均不知去向

。

王林直接找到开发商办公室负责人讨说
法

。

办公室人员提出了解决方案
，

调换另外一
套面积

131

平方米的房子给他
。

王林不愿意
：“

当初
，

我就是看中大户型
才买的

。 ”

开发商解释说
，

大套房子都卖出去了
，

公
司也很无奈

。

在开发商的一再劝说下
，

王林同
意调换了

，

当他提出按照原来商品房买卖契
约上约定的单价购买时

，

开发商却提出房价
总价不变

，

仍为近
38

万元
。

“

房子面积小了
60

多平方米
，

总价却不
变

，

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
？ ”

王林对此无法
接受

。

而开发商认为
，

此时房子已涨价
，

即使这

套
130

平方米的房子
，

目前的售价也已达
50

多万元
。

调换给王林
，

已让他赚了
10

多万元
。

双方发生激烈争执
，

无果而终
。

仲裁委裁决赔偿
2008

年
3

月
4

日
，

王林根据房屋买卖合
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

，

向南京市仲裁委申请
仲裁

，

要求依法解除买卖合同
，

被申请人开发
商退回已付购房款

378437

元及利息
5943.24

元
，

经济损失
1648

元
，

并承担
378437

元的赔
偿责任

。

2008

年
5

月
27

日
，

南京市仲裁委开庭
审理此案

。

审理中
，

王林提出
，《

消费者权益保
护法

》

第
49

条规定
：“

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
务有欺诈行为的

，

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
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

，

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
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
一倍

。”

此案中被申请人开发商在已经将房子
卖给别人的情况下

，

为了解决资金周转矛盾
，

与申请人签订虚假购房合同
，

套取原告购房
款长达一年多时间

，

构成了明显的欺诈
，

应该
承担双倍赔偿责任

。

开发商辩称
，

王林所购的房屋是费女士
原来准备退的

，

后来她反悔又不同意退
，

才造
成目前所谓的

“

一房二卖
”。

这一切
，

王林当初
在购房时

，

售楼人员已经和他讲得非常清楚
，

不存在欺诈
。

而王林坚称自己根本不知情
，

如果知道
是绝对不会购买的

。

开发商进一步辩称
，

王林身居徐州睢宁
县

，

在睢宁县城有住所
，

这次在南京购房根本
不是为了消费

、

居住
，

而是专门用于投资
，

不

符合消费者身份
。

而
《

消费者权益保护法
》

第
2

条明确规定
：“

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
、

使用
商品或者接受服务

，

其权益受本法保护
。 ”

再
说

，

生活消费需要是指一个社会的普通个体
的基本衣食住行的生活需要

，

住房作为大宗
商品

，

不属于
《

消法
》

意义上的生活消费需要
。

因此
，

王林依照
《

消法
》

提出
“

退一赔一
”，

没有
法律依据

，

如果裁决双倍赔偿
，

将可能使房地
产企业蒙受过大损失

。

王林承认当初是受到售楼小姐的劝说
，

作为投资而购买
，

但同时认为自己花钱买房
就是消费行为

，

符合消费者身份
，

有权提出双
倍赔偿

。

南京市仲裁委员会认为
，

我国现行
《

消
法

》

中没有保护住房消费者权益的明确规定
，

对于商品房销售中的欺诈行为是否适用
《

消
法

》

第
49

条的规定
，

一直存有争议
。

既然王林
承认是投资行为

，

则很难依照
《

消法
》

获得双
倍赔偿

。

见此
，

王林又提出
，

我国
《

合同法
》

第
113

条第
1

款规定
：“

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
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

，

给对方造
成损失的

，

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
造成的损失

，

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
益

。 ”

最高人民法院
2003

年
4

月颁布的
《

关
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
若干问题的解释

》（

下简称
“《

解释
》”）

第
8

条
规定

：

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
，

出卖人未告
知买受人又将该房屋抵押给第三人

；

商品房
买卖合同订立后

，

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
第三人

，

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
的

，

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可以请求出卖人

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
。

该
《

解释
》

第
9

条还规定
，

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
卖合同时

，

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
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

，

而导
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

、

解除的
，

买受人可
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
的赔偿责任

。

此案中
，

开发商与他签订商品
房买卖契约时

，

隐瞒了已将房子卖给费女士
这一事实

，

导致他无法取得房屋
，

因此申请
要求开发商退回房款

，

并赔偿已付房款一倍
的赔偿金

。

开发商承认重复卖房行为
，

但认为
，

最高
法院颁布的

《

解释
》

规定了
“

不超过已付购房
款一倍的赔偿

”。

目前建筑材料价格上涨
，

房
地产企业负担重

，

请求裁决适当承担一小部
分赔偿责任

。

王林对此不同意
。

他认为自己没有任何
过错

。

而且
，

相同地段的房价已经翻了一番
，

如果再买相同大小的房子
，

自己要白白多付
一倍的资金

。

2008

年
9

月
27

日
，

南京市仲裁委就此
案作出裁决

。

仲裁委认为
，

虽然最高法院
《

解
释

》

规定的惩罚幅度为
“

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
倍的赔偿

”，

但考虑到房价上涨的幅度和被申
请人的过失给申请人实际造成的损失情况

，

决定依照上限对被申请人予以惩罚
：

解除申
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

《

商品房买卖契约
》，

开发商返还王林已付房款
378437

元及利息
5943

元
，

赔偿交通费等经济损失
1648

元
，

并
承担

378437

元的赔偿责任
。

2009

年
9

月上旬
，

王林从开发商处拿回
了双倍房款

。

买房究竟算投资
，

还是消费
？

这一问题引发了不少
“

口水战
”。

对一部
分人来说

，

买房是为了将来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
，

是投资
，

对另一部分人
而言

，

买房是为了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
，

是生活必需品
。

国家统计局相关
负责人曾明确表示

，

商品房购买属于投资
，

不属于消费
，

但争论并未平
息

。

商品房属性上的争议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
，

买卖房产纠纷能否适
用

《

消费者权益保护法
》，

购房人的合法权益如何得到有效维护的问题
。

对此
，

本案或许有一定借鉴意义
。

———

编辑手记

切实保障劳动者的
“

假期权益
”

如何遏制进城务工人员犯罪
，

已成
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课题

。

强化社会教育完善社会管理
卫生部正在制定指导性意见

，

取消
入学就业体检中乙肝血清学检测项目

。

现有规定存在漏洞乙肝就业歧视频发
“

代驾
”

悄然兴起
，

选择代驾应注意
防范风险

。

“

代驾
”

有风险当心付代价

案例回音案例回音

准大学毕业生终于拿到工伤赔偿金
智敏

日前
，

此案的原告女大学生终于讨要
回了

10

万余元的工伤赔偿金
。

2006

年
2

月
，

即将毕业的江苏南通海
门市女大学生陈某应聘为一家机电设备公
司的办公室文员

。

2006

年
4

月
21

日
，

上班
途中的陈某遭遇车祸

。

虽然肇事司机按照
交通事故责任划分

，

承担了绝大部分医疗
费

，

但后续治疗可能发生的
20

万元费用对
这个还未走出校门的女生来说

，

无疑是个
天文数字

。

正当全家人为此犯愁时
，

一位对法律
有所了解的亲戚告诉陈某

，

根据
《

工伤保险
条例

》

规定
，

上班途中遭遇车祸的
，

应认定
为工伤

，

享受工伤待遇
。

要享受工伤待遇
，

首先要确定与用人
单位的劳动关系

。

但机电公司说
，

陈某出车
祸时还是在校大学生

，

双方签订的劳动合
同无效

，

不能享受工伤待遇
。

随后
，

陈某向海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
员会提出认定工伤申请

。

2007

年
4

月
20

日
，

海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双方
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

，

驳回其申诉请求
。

陈某遂向海门市法院起诉
，

海门市法
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
合法有效

。

机电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
。

2008

年
4

月
，

南通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
：

驳回上诉
，

维持原判
。

2008

年
6

月
，

陈某依据已生效的终审
判决

，

再次向海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
申请工伤认定

。

该仲裁委最终认定其伤情
构成伤残

，

按照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计算
，

可获
得医疗费

、

住院费
、

误工费
、

护理费以及伤
残补助金等总计

10

多万元
。

2009

年
5

月下旬
，

在陈某一再坚持
下

，

机电公司向其支付了工伤赔偿金
。

购买商品房属于投资
，

还是消费
？

销售中引发争议是否适用
《

消法
》？

唐洪
2008

年
5

月
12

日
，

本刊以
《

大学生
与企业引发的劳动合同效力之争

》

为题
，

报道一个即将毕业的在校女大学生
，

与用
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后

，

在上班途中遇交
通事故申请工伤

，

企业以在校大学生不具
备劳动者主体资格

，

认为劳动合同无效
，

不予赔偿的案件
。

近年来
，

在校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和
假期到社会上打工的现象比较普遍

，

并且
呈现扩张趋势

；

我国各类院校的大学生在
正式走向工作岗位前

，

大多数也都有一个
实习的过程

。

但是
，

面对如此庞大的在校
学生打工群体

，

相关劳动法律却出现了空
白

：

准大学生毕业前到实习
（

用人
）

单位实
习

，

其身份是在校大学生还是劳动者
，

其
与实习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不是劳动
关系

，

目前来看
，

尚无明确规定
。

如果界定
为劳动者

，

则受
《

劳动法
》

的特殊保护
，

否
则

，

只能是一种劳务关系
，

工伤
、

劳动待
遇

、

社会保险等均无法得到法律保护
。

对此
，

江苏省法学会有关专家表示
，

为保护这部分大学生的权益
，

减少纠纷
，

首先要订立内容完备的实习协议
，

由实习
生与企业

、

学校通过自愿协商的方式签订
契约来规范实习行为

，

特别要对实习大学
生在实习期间发生人身伤害事故承担责
任的问题进行明确约定

，

这是弥补立法不
足

、

及时进行救济的有效手段
。

从有效维
护实习大学生自身权益的意识出发

，

大学
生在实习之前应主动要求与实习单位签
订实习协议

，

即将大学毕业的学生
，

可以
明确要求用人

（

实习单位
）

与其签订劳动
合同

。

其次
，

学校应加强实习生管理
，

派教
师定期到实习单位对实习学生的思想

、

心
理

、

实习表现等情况调查
、

了解
。

有条件的
学校可派专人常驻实习单位指导

、

管理实
习学生

，

这样更能及时发现问题
，

及时解
决

。

专家呼吁
，

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
定

，

打工学生要维权
，

只能通过仲裁
、

诉讼
途径

。

但打官司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
间

、

精力
，

尤其还要花费不菲的诉讼费用
，

这些都会让贫寒的打工学子
“

望而却步
”。

因此
，

从长远来看
，

应尽快制定专门的法
律

、

法规或修改现行的
《

劳动法
》、《

劳动合
同法

》、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等相关内容
，

填补
大学生实习

、

就业的法律维权空白
。

比如
，

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已
基本完成学业

，

系适格的劳动关系主体
，

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效
；

大
学生实习期间发生工伤事故

，

参照在职职
工事故处理办法处理

，

等等
。

立法修法保护大学生实习中的权益
专家建议专家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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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

月
3

日
，

云南省大理州公安局成功侦破云南省公安厅督办的
“

09

·

30

”

贩毒案件
，

缴获冰毒
21

包重
15060

克
，

抓获犯罪嫌疑人
8

名
，

缴获运毒车辆
1

辆
，

摧毁了一个从西双版纳边境地区购买毒品
、

通过物流货运中转昆明运至浙江宁波贩卖的特大贩毒网络
。

图为从两
个茶叶包装纸箱中查获的

15

包毒品
。 （

牟财源摄
）


